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人民政府（京大青云店镇罚字[2026]0007号）行政处罚决定

（摘要）

一、行政处罚机关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人民政府

二、行政处罚对象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法定代表人陈**
三、违法事实及违反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经查，当事公司员工李**驾驶一辆车牌号为京N*****黑色面包车在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南大红门村村内道路存在随意倾倒生活垃圾的情况，已拍照取证。倾倒生活垃圾占地面积为叁平方米。

当事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

四、行政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参照《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裁量权基准〉的通知》（京城管发〔2025〕41号）C4600100的相关规定。

五、行政处罚决定种类

罚款。

六、行政处罚决定的主要内容

决定给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处伍万元整（小写：50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6年4月7日。
备注：该处罚结果公示报司法局审核后公示，与“双公示”为两个不同的公示路径。



